附件1
数据定级流程（施工、监理）
[bookmark: _GoBack]市（地）主管部门在系统点击，并提交申请函
如需要升级为A级

数据定级为A级数据
通过
复核
省厅建管处负责人
通过
县级审核
初核
省厅建管处工作人员
历史D级数据
市级审核
按项目属地化管理原则审核
初核
各县（市、区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

初核
各市（地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

复核
各县（市、区）相关部门负责人

复核
各市（地）相关部门负责人


定级为C级数据
定级为B级数据

3.数据等级：县（市、区）级确认的项目数据定为C级;市（地）级确认的项目数据定为B级;省厅确认的项目数据定为A级。
4.不用于资质升级、省外投标业绩的工程项目数据，无需升级为A级。
2.适用范围：
（1）此流程适用于“工改系统”正式运行前，在“平台”的历史数据定级；
（2）“工改系统”正式运行后的项目，已在“平台”自动定为B、C级。
1.项目属地住建部门对历史数据进行定级。
办理说明

